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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026 學年向培華中學供應午膳服務 

招標書 

第一部份 

招標方案 

 

1 招標目的 

1.1 是次公開招標的目的，是徵求於 2025年 9 月至 2026年 7 月期間，向培華中學

教職工及學生供應午膳服務，合共 11 個月；具體開始日期及結束日期由培華

中學通知； 

1.2 於 2025/2026 學年供應午膳服務合同的目的是為了向培華中學中學部及小幼

部的教職工及學生提供午餐，小幼部學生約 1000 人、中學部學生約 400 人；

小幼部教職工約 80 人、中學部教職工約 60人。預計每學年需提供午膳的日數

為 180日。 

 

2 一般競投條件 

1.在市政署登記經營外賣食品活動的場所，並有能力自行烹煮膳食和無須分包的自

然人企業主或法人;或 2.在市政署或旅遊局登記從事飲食業務並有能力自行烹煮

膳食和無須分包的法人，其投標書方獲接納。 

 

3 投標書的形式 

3.1 第 4點所包括的文件應提交正本(指明可提交副本者除外)，有關文件可參照各

附錄的式樣。 

3.2 第 4 點所包括的文件以中文編製，專業用詞可用英文代替；有關文件不得塗

改、不得在行與行之間加字，以及不得刪改。 

3.3 第 4點所包括的文件須按該點的具體要求，由投標人、投標人代表或受權人簽

署；若由受權人簽署，必須附上授權人及受權人身份證明文件副本，以及授予

上述權力的授權書副本，該授權書本身須以“公證文書”或“經認證之文書”

任一形式作出。倘簽署投標相關文件的代表為非本澳居民，則須同時提交具簽

署樣式的有效護照副本，或其他具簽署樣式的有效證明文件副本。 

3.4 按投標書的格式要求，分別以五個組別（中學部小六至高三學生、小幼部小一

至小五學生、小幼部 K1至 K3 學生、中學部教職工、小幼部教職工）分別列出

午餐價格。 

3.5 投標人所報價格應包括所有費用的總價，如運輸、人員、食物原料、非食物的

消耗性物品和應由被判給人負責的食物安全賠償等； 

3.6 投標書內所指的價格應以澳門元表示，並以單價（每份午餐的價格）形式標出。 

 

4 組成投標書的文件 

4.1 下列文件裝入不透明、密封且載有投標人姓名或公司名稱之封套內，封套面應

寫明“投標書”字樣，並須以火漆封口： 

4.1.1 經簽署的投標書，投標人、投標人代表或受權人的認別資料（姓名、

身份證明文件種類和編號、婚姻狀況及住址）；以公司名義投標的投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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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明公司名稱和總部地址、與履行合同有關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或有權

使公司承擔義務之其他人，可包括股東、經理或委派之代表。投標書最後

一頁須有投標人、投標人代表或受權人按身份證明文件簽署樣式的簽署，

其他頁須有該人的簡簽或按身份證明文件簽署樣式的簽署。 

投標書內容必須包括以下資料： 

⚫ 聲明按照招標書內所訂定的一切條件，於 2025/2026 學年向培華中學

教職工及學生供應午膳服務； 

⚫ 按不同校部及教育階段的教職工、學生午餐單價、總價。 

4.2 下列文件裝入不透明、密封且載有投標人姓名或公司名稱之封套內，封套面應

寫明“文件”字樣，並須以火漆封口： 

4.2.1 倘屬自然人企業主的投標人，應提交其本人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及本

年度財政局營業稅 M/8表格；倘屬法人的投標人，則提交其代表簽署人的

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倘簽署投標相關文件的代表為非本澳居民，則須同時

提交具簽署樣式的有效護照副本，或其他具簽署樣式的有效證明文件副

本。 

4.2.2 倘投標人的受權人簽署與投標相關的文件，必須附上授予上述權力的

授權書副本，該授權本身應以“公證文書”或“經認證之文書”任一形式

作出。 

4.2.3 倘投標人的受權人簽署與投標相關的文件，必須附上授權人及其受權

人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倘授權人或其受權人為非本澳居民，則須同時提

交具簽署樣式的有效護照副本，或其他具簽署樣式的有效證明文件副本。 

4.2.4 經投標人、投標人代表或受權人按身份證明文件簽署樣式簽署的聲明

書，內容包括：絕對服從招標文件所列的內容和條件，直至有關工作完成

為止，倘有任何遺漏，須遵從澳門現行法律規定；膳食的製作過程完全符

全第 5/2013 號法律《食品安全法》，且自 2020 年 1 月 1 日沒有因違反第

5/2013號法律《食品安全法》而被科處行政處罰或刑罰。 

4.2.5 由市政署或旅遊局發出之准照或牌照副本。 

4.2.6 本年度繳付商業稅項 M/8(營業稅-徵稅憑單)的證明文件副本。如屬首

年開業則遞交 M/1(營業稅-開業/更改申報表)副本。 

4.2.7 投標人履歷(履歷及所附文件的每一頁須有投標人、投標人代表或受

權人的簽署或簡簽): 

4.2.7.1 投標人於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向本澳學校

或教育機構供應膳食服務(服務時間必須至少連續 6 個月或以上)的

同類型服務經驗。須列出並附上相關文件，如：判給通知書或合同等

證明文件副本。 

4.2.7.2 投標人於本澳提供餐飲的營運年期、規模及供餐數量，以及可提

供烹煮膳食的廚房及設施的資料（須同時提供彩色相片）。 

4.2.7.3 負責提供午膳的工作團的人員安排資料： 

➢ 負責人員總人數； 

➢ 負責人員的安排計劃； 

➢ 負責人員倘有的職業培訓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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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4 管理午膳資料： 

➢ 投標人所提供的學校午膳服務管理方案； 

➢ 投標人所提供的學校午膳服務運作流程。 

4.2.7.5 提供 20 天的餐單，以及介紹餐單設計的重點與理念，須同時提供

其中兩天餐款的彩色相片。 

 

5 投標書提交方式 

將上述第 4.1 點及第 4.2 點所指的兩個封套(“投標書”字樣的封套和“文件”字

樣的封套)放入第三個封套內，除標明投標人名稱外，在封面上還應註明

“2025/2026學年向培華中學供應午膳服務投標書”字樣，並須以火漆封口。 

 

6 投標書提交期限 

6.1 投標書須於 2025 年 6 月 13 日中午 12 時正前，交到澳門氹仔海洋花園第二街

90號培華中學，並簽名確認遞交時間。 

6.2 倘因颱風或不可抗力的原因，本校於原定截標日期時間停止辦公，則交標的截

止日期及時間順延至緊接的首個工作日的相同時間；而原定的開標日期和時間

亦因此順延至緊接截標的首個工作日的相同時間進行。 

 

7 開標地點、日期及時間 

7.1 開標將於 2025 年 6 月 13 日下午 3 時正，澳門氹仔海洋花園第二街 90 號培華

中學進行。 

7.2 倘因颱風或不可抗力的原因，本校於原定開標日期時間停止辦公，則開標日期

及時間順延至緊接的首個工作日的相同時間。 

 

8 具條件接納的投標書 

8.1 欠缺第 4.2.1點、第 4.2.3點、第 4.2.4 點、第 4.2.5及第 4.2.6點所指的文

件。 

8.2 倘投標人欠缺或未有按第 4.2.4點的要求，以身份證明文件簽署樣式簽署該等

文件。 

8.3 第 4.1.1 點的投標書欠缺投標人、投標人代表或受權人的簡簽或按身份證明文

件簽署樣式的簽署（但不屬於第 9.6 點規定的不獲接納投標書的情況）。 

8.4 投標書有不清晰或欠缺的內容，開標委員會要求投標人提交澄清或補充文件。 

8.5 在上述情況下，投標書被視為有條件接納，投標人必須在開標委員會要求的期

限內補正欠缺事項。 

 

9 不獲接納的投標書 

9.1 投標人不符合第 2點所指的一般競投條件; 

9.2 根據七月六日第 63/85/M號法令第 28條及第 29條所指開標過程的審查投標人

資格的程序中，欠缺第 4.2.2 點規定的以“公證文書”或“經認證之文書”作

出的授權書; 

9.3 根據七月六日第 63/85/M 號法令第 30 條所指開啟標書的開標程序中，投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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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標書”封套內沒有按招標方案規定提交第 4.1.1點的文件； 

9.4 投標書不符合招標方案第 3.2 點、第 4.1 點、第 4.2 點或第 9 點所要求的形式； 

9.5 屬附條件之投標書，其內容與承投規則內的條款有別，而對於該條款的更動為

招標方案所不容者； 

9.6 第 4.1.1 點所指的投標書欠缺重要元素，例如:沒有任何投標人、投標人代表

或受權人按身份證明文件簽署樣式的簽署，又或欠缺足夠權限的代表簽署； 

9.7 在訂定之提交期限屆滿後方收到投標書或任何必須提交之文件； 

9.8 有條件被接納投標人未能在委員會指定的時間內補交所要求的文件； 

9.9 其他所有按招標書或現行法例規定會引致不接納的情況。 

 

10 投標人提供的澄清 

投標人必須就投標書文件中被開標委員會或評審委員會認為對保證供應午膳的良

好執行的評做是必要的事項提供澄清。 

 

11 價格的有效性 

投標人中標後，投標書內的投標價格即被確定，在將簽訂的供應午膳服務合同的有

效期內不能更改。 

 

12 評標 

12.1 評標標準及其所佔比重： 

a. 午膳的價格                                                 -50% 

b. 投標人提供餐飲的供餐數量及煮食場所衛生情況                 -10% 

c. 投標人提供的餐具的衛生及環保情況                           -10% 

d. 投標人供應學校午膳的管理方案及運作流程、投標人提供負責學校午膳服

務團隊的人員總數、人員安排及職業培訓資料                   -10% 

e. 投標人提供午膳製作及設計理念                               -10% 

f. 投標人在本澳營運及曾從事同類或類似膳食供應的經驗           -10% 

12.2 上述評標標準的考慮因素: 

a. 以採用價格最低為最優的原則，其他投標書以超出最低價按比例扣分。 

b. 投標人可提供的每天供餐數量及煮食場所的食品安全操作指引。 

c. 投標人可提供的餐具是否可以循環再用及清潔消毒程序。 

d. 以投標人提交的供應學校午膳的管理方案、運作流程、負責午膳的人員配

置和工作安排的合理性，以及人員接受職業培訓的情況作評分。 

e. 投標人提供的餐單及設計理念符合健康飲食原則的程度。 

f. 投標人在本澳營運年及於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向本

澳學校或教育機構供應同類型膳食服務的經驗（供應服務時間必須至少連

續 6 個月或以上及達到評審委員會訂定的標準或要求，該等服務經驗才會

被考慮)。 

12.3 在提交標書期限屆滿後方收到的第 4.2.7 點所指的文件，將不被評分。 

12.4 在評標階段，倘發現投標人自 2024年 1月 1日至評標階段，曾因違反第 5/2013

號法律《食品安全法》而被科處行政處罰或刑罰，將不被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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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就是次招標，本校具有最終決定權，包括認為未有投標者符合資格，而不與任

何投標者簽署合約；以及就評標、審標及判給，不設任何異議、上訴機制。 

 

13 判給或不判給 

13.1 考慮到本校利益的情況下，判給實體會酌情全部採納，或部份判給其他投標人。 

13.2 當透過評審委員會按第 12 點所規定的評標標準評定後，判給實體將判給予總

得分最高的投標人，但不影響第 13.3.2 點後部份規定。 

13.3 倘出現以下情況，判給實體將不作判給： 

13.3.1 七月六日第 63/85/M 號法令第 38條規定的情況； 

13.3.2 倘發現總得分最高的投標人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判給前，曾因違反

第 5/2013 號法律《食品安全法》而被科處行政處罰或刑罰；此時，將判

給予總得分次高的投標人，如此類推； 

13.3.3 投標書不符合本校利益。 

13.4 作出判給後，倘發現被判給人自 2020年 1月 1日至判給前，曾因違反第 5/2013

號法律《食品安全法》而被科處行政處罰或刑罰，判給實體將廢止判給的決定。 

 

14 判給的通知 

判給實體將以郵寄及電話形式通知被判給人，在 30 天內仍未接獲中標通知，將視

為在是次投標為落選論。 

 

15 民事責任保險 

在供應午膳服務合同中，被判給人必須訂立一個以接受服務學生為受益人的民事責

任保險，以確保承擔由供應引起損件的責任，投保金額不得少於（壹佰萬澳門元）。

被判給人必須於提供服務前向培華中學呈交上指所指保險的保險單副本。倘若被判

給人在上指的期限內，不呈交該保險單副本或者不訂立民事責任保險合同，培華中

學有權單方解除判給合同，被判給人無權要求任何形式的補償或賠償，且不影響培

華中學就受到的損失和損害提起訴訟。 

 

16 書面合同 

16.1 判給實體將與被判給人訂定書面合同。 

16.2 倘已簽署的合同條款有任何修改，須重新簽署合同。 

 

17 對履行合同的監察權限 

17.1 培華中學、衛生局、市政署，或上述部門委託的機構，有權評估和監察供應午

膳服務合同的履行，包括午膳的質量、供應的份量、午膳的烹煮、運送和交付

的衛生條件，並有權在監察權限範圍內進行檢查，而無需事先通知被判給人。 

17.2 培華中學還有權因被判給人未能依從供應合同的一般和特別規定而對被判給

人科處承投規則所規定的處罰。 

17.3 在對所用食物原料份量及質量進行鑑定後，若培華中學認為不符合一般和合同

的規定，有權拒絕接受該等原料；在不損害正常供應的情況下，被判給人應立

刻以符合要求的原料進行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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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若不能對上點所述的情況進行適時的原料更換，導致培華中學需自行更換原料

造成的一切開支概由被判給人負責，而被判給人須按不履行合同所定的條件向

培華中學作出賠償。 

17.5 被判給人必須按本招標書第三部份的“午膳服務原則及營養要求”配搭設計

每月餐單，因食物更換或更改餐單而被培華中學拒絕所造成的一切開支概由被

判給人負責。 

17.6 被判給人於供應午膳服務合同期間，因違反第 5/2013 號法律《食品安全法》

而被科處行政處罰或刑罰，被判給人須自司法裁判或主管當局的決定轉為確定

之日起計三十日內，就判罰一事通知培華中學。 

 

18 特別權限 

18.1 在監察供應午膳服務合同之履行的權限範圍內，若培華中學認為必要，有權隨

時巡視有關設備，而無需事先通知被判給人。 

18.2 學校校長或校長指定之工作人員擁有監督供應午膳服務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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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承投規則 

1 一般條件 

1.1 是次公開招標的目的，是徵求於 2025年 9 月至 2026年 7 月期間，向培華中學

教職工及學生供應午膳服務，合共 11 個月；具體開始日期及結束日期由培華

中學通知； 

1.2 於 2025/2026學年供應午膳服務，為確保學生能在校內進食營養均衡的食物，

所提供的午膳須符合本招標書第三部份的“午膳服務原則及營養要求”。 

1.3 供應午膳服務合同的有效期是由 2025年 9月開始至 2026 年 7 月為止。 

1.4 午膳須每天供應，學校假期、考試日、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除外，預計

每個學年須提供午膳的日數約 180日。 

 

2 範圍 

2.1 此項招標是為了訂立向培華中學中學部及小幼部就讀的學生，以及在上述校部

的教職工供應午膳服務的合同。 

2.2 供應午膳服務合同具體包括： 

2.2.1 供應為烹煮午膳所必食物原料。 

2.2.2 午膳的準備和烹煮。 

2.2.3 將午膳運送至學校。 

2.2.4 分派午膳給教職工及學生。 

2.2.5 每日清洗在學校使用的器材、設備、餐具，以及廚房設施。 

 

3 午膳的種類和份量 

3.1 烹煮午膳的種類、成份和人均份量載於本招標書第三部份“午膳服務原則及營

養要求”。 

3.2 被判給人須按本招標書第三部份“午膳服務原則及營養要求”製作每月餐

單，並需於每月首十個工作日內提供下一個月的餐單予培華中學批核，倘餐單

未符合本招標書的要求時，培華中學得修改之。 

3.3 預計按以下組別及其人數在上課日向每一接受此服務的教職工及學生提供午

膳，每個學年須提供午膳的日數約 180日: 

小幼部 

a. 幼兒教育階段（K1-K3) 

b. 小學教育階段（小一至小五） 

c. 小幼部教職工 

中學部 

d. 小學教育階段（小六） 

e. 中學教育階段（初一至高三） 

f. 中學部教職工 

3.4 上點所指的午膳份數僅是按 2024/2025 學年實際供應的午膳份量為基準的估

計數;而 2025/2026 學年的實際供應份數取決於實際接受午膳服務的教職工及

學生數目，為此，被判給人有可能被要求供應多於或少於第 3.3點估計的午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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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數。 

3.5 被判給人必須以相同的條件和價格提供所有被要求供應的膳食份數； 

3.6 透過學生監護人報名接受午膳服務的文件，可確定被判給人實際被要求供應的

膳食份數； 

 

4 運送午膳的條件 

4.1 午膳包括水果，應用衛生、密封和保溫的容器並在良好包裝條件下運送。 

4.2 餐湯及構成主菜的不同成份應分開用不同容器運送。 

4.3 午膳應在保證食物質量及外觀完好的條件下運送到目的地。 

4.4 膳食應以保溫容器盛載，運送過程中應避免日光照射、雨淋等情況發生，並應

有足夠的設施及容器來保持食物在攝氏 60度以上。 

4.5 用作運送食物的車輛，不應運送其他貨品（尤其是化學品和垃圾）。 

4.6 避免過早將午膳運抵學校，應按承投規則第 5點所指的時間將午膳送抵學校指

定的位置。 

4.7 遵照澳門衛生局和市政署規定的其他衛生條件。 

 

5 午膳時間表 

5.1 午膳按以下時間表供應 

小幼部：上午 11:30 

中學部：中午 12:00 

5.2 供應的午膳應在當天烹煮，飲品應在校內開封分派。 

 

6 人員 

6.1 被判給人應特別聘請或指派經適當培訓的人員來指導、管理和執行為履行該供

應午膳服務合同所需的各項工作。 

6.2 被判給人應承擔所有與其員工有關的工作紀律和職業技能的責任，須對其聘用

的人員的工作意外和職業病，對第三者及培華中學造成的損害負責，以及負責

維修由其員工造成的設施、設備和物料的毁壞和賠償對第三者造成的損害，並

須向培華中學匯報。 

6.3 員工須遵循由市政署食品安全廳「食品處理人員個人衛生指引」及進行入職前

或定期健康檢查及或因任何疫情原因而必須具備的檢測報告，而員工的名單及

其健康檢查報告應至少每年一次交到培華中學。 

6.4 員工在進行有關工作時，應注意遵守個人衛生條例及穿著清潔和適當的制服。 

6.5 培華中學有權要求撤換被其認為不稱職的員工。 

 

7 設施、設備和物料 

7.1 被判給人必須經常保持烹煮設施、設備和物料的良好衛生條件和整潔，負責清

潔由學校提供作為分配午膳的設施。 

7.2 被判給人負責供應必需及合適之用品，以保證設施、設備及餐具的衛生及清潔。 

7.3 設施的消毒、殺菌和防疫由被判給人負責；在不妨礙培華中學基於衛生理由而

確定更短時間的情況下，清潔、消毒、殺菌工作應每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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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解除合同 

8.1 因可歸責於被判給人的原因而影響到膳食的烹煮、食物的質量，以及午膳的正

常供應，以致有損接受服務的教職工和學生的健康，培華中學有權解除供應午

膳服務合同。 

8.2 當出現以下情況時，培華中學也有權解除供應午膳服務合同: 

8.2.1 被判給人濫用或過度損耗校內設施、設備和物料； 

8.2.2 被判給人沒有按本承投規則第 3.2點提供翌月之餐單； 

8.2.3 被判給人或其人員阻止視察、調查或監督； 

8.2.4 被判給人不履行某些合同條款，如: 

8.2.4.1 不供應午膳或因不可抗力之原因未能提供原定午膳時未能提供代

替品； 

8.2.4.2 累計 3 次或以上較午膳時間表所規定的送抵時間遲 30 分鐘或以

上； 

8.2.5 被判給人未經培華中學同意，全部或部份轉讓被判給人的合同地位，

包括但不限於由第三方提供午膳； 

8.2.6 被判給人提供不符合食品安全規定的食物； 

8.2.7 被判給人於供應午膳服務合同期間，因違反第 5/2013 號法律《食品

安全法》而被科處行政處罰或刑罰。 

 

9 被判給人的民事責任 

9.1 根據此項招標的規定，被判給人是在供應午膳的合同範疇內對接受服務的教職

工及學生所造成的損失的唯一負責人。 

9.2 未經判給人事先書面同意，被判給人不得將全部或部份義務及責任轉移予第三

者，包括但不限於由第三方提供午膳。 

9.3 被判給人須以謹慎負責的態度履行合同的義務，且不得透過任何作為或不作為

方式侵害判給人一切權利及受法律保護的利益。 

9.4 被判給人須對因履行合同或違反合同義務而對判給人或接受服務的教職工及

學生造成的損害，以及所提供服務的瑕疵負上一切損害及賠償責任，包括直接

或間接損害造成的賠償責任，且賠償責任不限於合同價金；而且，被判給人也

可被排除於日後之公開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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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午膳服務原則及營養要求 

1 午膳的成份 

1.1 每份午膳應包括以下成份： 

a. 餐湯； 

b. 五穀類，如：米飯、麵、其他穀類； 

c. 蔬菜； 

d. 魚類或肉類； 

e. 水果，如：蘋果、橙、香蕉、柑、梨等。 

 

2 午膳服務提供的原則 

2.1 提供足夠的熱量，達致熱量平衡； 

2.2 增加水果蔬菜進食量； 

2.3 減少總脂肪攝取量； 

2.4 減少總糖分攝取量； 

2.5 減少鹽分（鈉質）攝取量。 

 

3 餐單設計的一般原則 
3.1 所有餐款均需遵循教育暨青年發展局《學校運作指南》(第三章第八節 – 衛

生和健康) 內建議的營養要求。 

3.2 避免於同一天的餐單內重複同類的肉類。 

3.3 一個星期內不能多於一次重複同類青菜、餐湯及水果。 

3.4 主食：五穀類（如飯、麵）、青菜類和肉類（及其替代品）的比例應是 3:2:1，

餸菜與主食應分開盛載。 

3.5 每日的午餐必須提供足夠份量的青菜，並提供添菜服務。 

3.6 每天必須提供不同種類的水果，不得連續提供同款水果。 

3.7 如有學生申報（經醫生證明或家長聲明）進食某類或某指定食物出現敏感的情

況，被判給人須為該等學生另設適合的餐單。 

 

4 量的要求 

需參考教青局 2025/2026學校運作指南第三章第八節中小學生營養午餐指引 

 

5 質的要求 

需參考教青局 2025/2026學校運作指南第三章第八節中小學生營養午餐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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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投標書(範本) 

 

本人/本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現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身

份，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投標人身份，經參閱“2025/2026 學年向培

華中學供應午膳服務招標”的招標書後，對有關條例和規定有清晰的認識，現聲明： 

 

⚫ 必須按照招標書內所訂定的一切條件，於 2025年 9 月至 2026 年 7月期間，向培華

中學供應午膳服務。 

⚫ 按下列價目供應午膳： 

 

組別 每餐單價 

小幼部 K1至 K3 學生  

小幼部小一至小五學生  

小幼部教職工  

中學部小六至高三學生  

中學部教職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按身份證明文件簽署樣式的簽署) 

2025年___月___日       


